
  

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    
    

      

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企業、會計與財務論引 言本 科 的 公 開 評 核 建 基 於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及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聯 合 編 訂 的 企 業、會計 與 財 務論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(中 四 至 中 六 )核 對 考 生 所 表 達 的 知 識 、 理 解 和 技 能 的 要 求。。考 生 須 參 閱 上 述 指 引 ， 以 了 解 評


本 科 的 公 開 評 核 旨 在 評 核 考 生 下 列 能 力 ：
1.

2 .

評 核 模 式部分
應 用 上 述 知 識 和 理 解 於 熟 悉 及 不 熟 悉 的 情 境 ；評 核 目 標展 示 對 各 商 業 範 疇 的 知 識 和 理 解 ；分 析 、 綜 合 及 評 估 資 訊 ， 並 充 分 了 解 商 業 難 題 的 整 合 性 及 可 變 性 ， 以 期有 效 傳 達 事 實 、 意 見 及 建 議 。作 出 商 業 決 策 ； 

比重


3.

4 .

考試時間本 科 
40% 1½

2012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各 部 分 的 有 關 資 料 ， 
60%

述 如 下 ：

卷 一公 開 考 試
公 開 考 試 卷卷 二 選 修修 部部 分分一 必二二 乙 商 業 管 理 單 元甲 會 計 單 元(只 選 擇 其 中 一 項 )


本 試 卷 分 為 兩 部 分 ： 甲 部容 範 圍 涵 蓋 必 修 部 分 ， 全 部 試 題 均 須 作 答 。(60分)為 多 項 選 擇 題 ， 乙 部 (40分)則 為 短 題 目 。 試 題 內
2½

小小時時


卷 二
考 生 須 選 擇 卷 二 甲 或 卷 二 乙 作 答 。
試 題 內 容 範 圍 涵 蓋 選 修 部 分 內 有 關 單 元，考 生 須 融 合 必 修 部 分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，
以 展 示 對 該 選 修 單 元 有 深 入 的 認 識 。


2012-HKDSE-BAFS



  

  

 

  

 

 

 
 

   

   

 

   
 

 

  

 

 

 

     
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 

 

  

 

 

 

 

本 試 卷 分 為 三 部 分 ：卷 二 甲
(會 計 單 元 )

(30 )

備 註
(50 )

卷 二乙乙乙乙
(商 業 管 理 單 元 )甲 全 部 試 均 須 作 答 。乙 設 有 兩 題題 試 題，考 生 須丙 部部部 (20

分分分)考 生 須 知 悉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準 則 對 本 課 程 涵 蓋 的 會 計 定 義 和 處 理 的 影響 。 所 有 新 增 或 修 訂 的 準 則 ， 凡 於
短 題 目應 用 題 短 題 目論 述 題題

2009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或 以 前 開 始 的 財 務 年 度 生 效者 ， 均 適 用 於 本 考 試 。
個 案 /理 論 題 個 案 選 答 其 中 一 題 。

校校 本本 評評 核核 將 於 2016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施 行 。在 校 本 評 核 部 分，學 生 須 就一一一一個真 實 或 模 擬 的 商 業 情 境 作 出 分 析 及 匯 報 ， 課 業 要 求 如 下 ：工 作 紙 在 課 堂 內 完 成 四 份 工 作 紙 ， 作 為 工 作 過 程 的 記 錄書 面 匯 報 − 經 文 書 處 理 的 書 面 作 品 ， 三 頁 A4紙 為 限上 述 匯 報 會口 頭 匯 報 − 匯 報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10分 鐘，匯 報 後 接 續 有 大 約 10分 鐘 答 問 時 間−技 巧 ， ( i i i )商 業 匯 報 技 巧 。就 三 個 範 疇 作 出 評 核 ： ( i )商 業 知 識 及 理 解 ， ( i i )商 業 決 策 中 的 分 析
2012 

2013

本 科 施 行 校考 試 年 份 本 評 核 的 時 間 表 如 下 :

2015

校 本 評 核 實 施 進 程學 校 毋 須 呈 交 校 本 評 核 分 數 。 公 開 考 試 佔 全 科 成 績 100%。
2014

及及 所 有 學 校 均 須 呈 交 校 本 評 核 分 數 ， 並 獲 得 考 評 局 成 績 調 整 結 果 的 回饋 。 公 開 考 試 佔 全 科 成 績 100%。從 2016年 開 始 ， 所 有 學 校 均 須 呈 交 校 本 評 核 分 數 ， 並 佔 全 科 成 績 15%。有 關 校 本 評 核 的 詳 細 要 求 、 規 則 、 評 核 準 則 和 指 引 等 ， 將 刊 於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局 編 訂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企 業 、 會 計 與 財 務於 過 渡 期 內 ， 本 科 的 課 程 維 持 不 變 ， 學 校 應 按 照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的 建 議 ， 進 行論 科 校 本 評 核 手 冊 (試 行 版 )之 內 。相 關 的 校 本 評 核 活 動，作 為 教 與 學 及 校 內 評 估 的 部 分。考 評 局 在 過 渡 期 內 將 收集 教 師 的 意 見 ， 並 於 校 本 評 核 正 式 實 施 時 公 布 手 冊 的 定 稿 。
2012-HKDSE-BAFS


